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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日

勞安1字第1010145036號

修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九點及第五點附件一、第六點附

件三、第八點附件四、附件六，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九點及第五點附件一、第六

點附件三、第八點附件四、附件六

主任委員 王如玄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九點及第五點附件一、第六點

附件三、第八點附件四、附件六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96年4月16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1字第0960148209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12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97年1月23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1字第0970145006號令

修正發布名稱及第3～7、9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0年3月21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1字第1000145257號令

修正發布第1、3～9、12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1年2月2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安1字第1010145036號令

修正發布第4點及第9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四、補助項目：

(一) 講師鐘點費：

１、 外聘講師：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一千六百元。

２、 本會所屬機關（構）人員擔任講師：每小時一千二百元。

３、 本會人員及辦理本活動之有關團體幹部暨職員擔任講師：每小時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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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師撰稿費：

１、 每千字八百五十元，惟不得超過授課鐘點費且最高以二小時之鐘點費為限，且相同撰稿內容者僅得支領一次撰稿費，不

同工會亦不得重複支領，另撰稿內容須為講師所撰寫。

２、 本會及所屬機關（構）人員擔任講師，不得支領。

(三) 講師交通費：

１、 搭乘飛機或高速鐵路者：以經濟座（艙）為原則，檢據核實列支。

２、 搭乘短程計程車者：檢據核實列支。但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有特殊情形經事前同意外，不得報支。

３、 搭乘汽車、火車、捷運或輪船者：核實報支。

４、 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四) 場地費：

１、 五十人以下：每日六千元。

２、 五十一人至一百人：每日八千元。

３、 一百零一人以上：每日一萬元。

(五) 場地佈置費：每場四千元。

(六) 資料印製費：每人以一百五十元計。

(七) 餐費：

１、 一日活動：供應一餐者每人一百元，供應二餐者每人二百五十元。

２、 二日活動：每人五百元（每日至少供應二餐）。

(八) 茶點費：辦理一日（含）以上者，每人每日三十元。

(九) 住宿費：辦理二日活動者，始得申請，每晚每人一千四百元。

(十) 交通費：含租賃遊覽車、汽車、火車等費，均檢據核實列支，惟每日以九千元為限。

(十一) 參與人員平安保險費：

１、一日活動：投保一百萬元（含醫療），並應檢附投保名冊。

２、二日活動：投保二百萬元（含醫療），並應檢附投保名冊。

(十二) 郵電費：每場以四千五百元為限。

(十三) 雜支費：為各項費用（不包括鐘點費、稿費及講師交通費）總和百分之五計，且每場以二千五百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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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監督與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確定前七日，傳送課程表及授課講師名銜、簡歷等資料至本會勞工安全衛生處（傳真電話：02-

85902779）。

(二) 受補助單位經查明有未依所報計畫、經費預算確實執行或有虛報、浮報等情事，本會得按原核定補助經費比例縮減補助

或就已補助之經費全部或部分予以追繳。

(三)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事並經查證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予以一年至三年不予補助，如涉及刑責，並移請司法機關偵

辦：

１、 違反第五點第四款規定。

２、 違反前款規定。

３、 經核准而未辦理活動且未敘明事由。

附件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宣導活動計畫書

（申請單位）

                                                              

 

一、 計畫名稱：

二、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三、 計畫目的：

四、 執行場次：

五、 計畫執行地點：

六、 參與人數：

七、 執行方式：

八、 課程及師資：

九、 預期績效：

十、 經費預算及自籌配合款：（申請講師鐘點費者，1小時課程須上課50分鐘；未滿50分鐘者，不予計算；2小時課程上課未

達100分鐘，以1小時計）。

備註：辦理地點以市區、交通便利或公設場地為原則。

附件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團體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計畫審查表

申請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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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經費  

計畫項目 計畫細項 分數 審查單位意見

1. 計畫內容符合本

會施政目標及年度

重點工作

1. 計畫內容符合本會施政目標及本要

點補助範圍及重點25分

  

2. 規劃活動內容切合主題10分   

3. 提供績效評估方法5分   

2. 計畫內容合理性

可行性

1. 執行方式之合理性及可行性10分   

2. 自籌經費或其他單位補助經費之多

寡10分

  

3. 計畫創意5分   

4. 地點選定之妥當性15分   

3. 申請單位之執行

能力

1.  申請單位之執行人力5分   

2. 執行人員之執行經驗5分   

4. 申請單位過去計

畫執行績效

1. 過去執行成果5分   

2. 過去執行成果之陳報情形5分   

總分 100分   

審查結果

□總分未達六十分者

□計畫內容未符本會年度施政重點工作者，不予補助。

□建議補助金額：□ 萬元 □ 萬元 □ 萬元（萬元／場 × 場）

審查人簽名  

註：1.審查總分未達六十分者，不予補助。

2.計畫內容未符合本會年度施政重點工作者，不予補助。

3.依○○○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重點項目（如附）審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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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團體名稱）

○○○年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宣導經費報告表

計畫名稱  

項目 原列預算 實支經費 自籌經費
本會補助

經費

其他機關

補助經費

黏貼憑證

編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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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計       

 

受補助單 業務 主辦

位承辦人 主管 會計 負責人

 

 

勞委會

承辦人 科長 承辦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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